114% B #§ + 5 % 166%

PR AL R AR A PRATRY BARFII4£3 270 11
SERMF ‘8H%$—%F%Hi( TR S R
AR SR RF113E R F 51451650 0 2 A3 H R EL
FAB s S HRZERII3ERMY 3“30046%5% 114# B & F %602
185~ 2837140 S HRRFIISER W 5284855 ) » s}
CORIEN R - SRR - ¥ PR

1 <
F2r3yw o
922
- ARG R
o G P T R A R e - 385 2

BEANEM R LA SRR 0 R 2 > A E Rk H 348 5 3
B~ HADDIEZ 13 ANETF 2 c KhH o AERBT R
&L%,@ﬁﬁfipﬁéféﬁﬁks*ih%ﬂ 2
’ﬁ:#]’jﬂ }’Jp@—rzﬁ")j%}%ré— i_ﬂﬂj‘*l%/q\}’)ﬁ:(ﬁs? X573
8~161%162F ) HKWﬁﬂbL’i%wﬂﬁﬁﬁvW#&%ﬂﬂ
FAEEFDFEEAFE IR ANE (ogE ) MR PERE
= TR A 2T A *ﬁkf '&#50]3-]7 7
i'w,it,jxr;og,___ipa_ﬁ

BT IR g I RL R R R TR R AT AT
ﬂf&%@%?’&ﬁﬁﬁﬁﬁnéﬁﬁrﬁfék,;g
A inE 0 f AR fle"*”%"%?;i%ﬁ#?i”’ﬁ
gﬁi&iﬁAmx@pé% BEiE s B EIEE
7O % A F M R R BRI o 5 2 )

(%

e



i

TR F AR TR TR %7“30';{%311E~“339"%""11E1
Fresse s B > TEM AL T B2 $300F 5250 R AR
o PR ¥R m¢4ﬁﬁﬁﬂﬁfiﬁﬁﬁﬁ‘
EREESUD LR RN B Y A2 19 X DLN CE SR g
FAZEXFHA AW AR b SRl 22
W2 AR ~ FAEEAVKR IR S Ir: B R 2 RA L D 5 R
$rd Arom 20 o AL PRZ6T > T

%8 ko BT
WwE P £ 237 L
: ﬁ—ﬁﬂ'lié $OTHE & Hor sk > it 2R B
7 ﬂﬁﬂ#@’%pﬁﬁigm\g¥§
BFAARE 2 PBLY o

..?l
&
w f‘*

Eifr;t%%?zkr%g;,; %;::‘e#““llzlﬁg 2p ~12729p

20 B¢ A B LA B KE TR A AIEE A 0 A S
2R BRI A TR LA RBA T § AR

RARTIE C ARAFAMFEEHRBL (F2 256512
12123F ) ¥ iz A AP kard 5T 7 ARE > g2
B A% - LRBT R F AL PR ARACL 57
B B W e

—

¥

< QFE\‘
A\
|

pat

B

R R o 114E B 6 F % 235TARA ¥ H 4 (TAE

" 2_

ﬂ\%—f‘%ﬁg‘_’:’é’»?“u}ﬁr J.Ly 2 = J%K’é’\‘ﬁE’i\P,ﬁF’fim /%é.r—s s
R

{ye) 2 AES HHITHEAA o R AR I 2

73
bR E AERLA R SRR R MR T M L 0

F
BASE 210 3 A g BT BT H T R (2 %



F162F ) > Bh B2 E X2 RlI2ER S F & 3 %991
BT A5 8 A RAEZEF ~HE R I 0 35

LA F IR 0 C dom i AT YRS AP &
Kﬁwﬁm’@W?dﬁ%EF}%ﬁi@ﬁ’ﬁ&ﬁm°
AEERBTIE S AN RS BT S B

CoMCBESEEE RBE I AT BB REST
R34 {7 B dx o

o 3 N 2 115 =& 3 ! 20 2
MNEFL-g FHEZ P OFEF

7 ma
=7 MUk

P AFEPER AR R

AR

S % o ® 115 & 320 P
TP FRy

USR-S = O Sl PR

#oE S FAE ¥ 3300k

LRGP F = AR E AT o NERTR AR AN 2 A2

P HH o RSE T WS RS R PE0F A T

1m&a@3%%n%
o 4 LR RBRIRR

- £ Mz %WOOﬁo-ogi
¥ dg k- Yl 0 20000000005

uyawoo&cmxmwm@.
FIlRA TR S RET B 2 | (hAR

A

i

%



PO RFIISER G F 5145165 ) 2 BEE 7% (L83 2
w2 F113E & € F % 3004650 ~ 114# & F % 602152 ~ :?;;%*%‘T
Aty SR FF1I3E R F 52848551 ) » AaH|idAeT

E AR TR e g E Jd BRI 0 ek Fo & o ET

<

I HEAATEED o AR 7F%%@%%§%?ﬁaﬁaa

Teze o A 2FRA - FRA G LT B T T pE o i e g
¥F s 2d

- CMEE k- BAE A FE AN g% B PR AT
EREGERARY 212 P ERAFTEIRET RS
P GERTEME ok e Y PR FRT MR E
F e ARE AT AR A BT A TR ﬁuw
AMHFHRTEME T EEIMARPR2Z1IE 2 EFH
AR 2R EAEE B2 e R 0 YA RII2E120 6P 1THFT

a7 2 1T R 2 3F 0 g 27 OO % OOOR005
BT ERGF LR (THEREE2P) FRFFP
oo ¢ R 285 750000000000 ~ 0000000000 ~ 0000000000%%
23R 'ﬁ*(”"f ERLTARIMEL, ) 18 R P F R
R AT ZAERS ’EF’?%‘? Fik e fre EF gz TR
7y Perfh ’7%§ﬂ*CT%)25mazn%',kﬁw
FIBPESRAF AR ZRBTEOT S LB LT 'é"
PR R105ET B LA s M T GRS
o oge Dy 2 Aerhir A | (RS
PA3A ) E MBI H Y TR R LEAA S
PR 20 0 ANTEHBRAZ PR 0 A BN R AT 2B
B g o2 3 (T AR BT LR E) 0
BRE AR B FE S RE(CHIAR E E41)

&}f};@n\ﬁ

‘Dc

R RE RIRETEIE  A & B 2 H A A T
FEAFHEESR o PRI 2 T4 Ry R FE
L SERRED > aREL

-~ tiapEhk i F o LR LA ML A Bk i (s

£mA



¥BE113E R F %145165.% 1687 ) > S L w1 L4
Ei 35-44 A5 J?&&‘Fq d’j ‘t‘]‘isr‘:_i(#fl f«.\ ’ T' }3‘&‘—"‘1‘}2\

i 2 %F%pé oo Eankd p Y P ERAMR &
TG A 0 A EREM A AP GRS BT &
/i‘%\nﬁi"

!
FAE P2 Feh e GE e R AR e
oz AL o PpFued A A gEF sl R 75
A e (BF2k88# & o b F 512705 5]4% 5 S/R) -
I o ek FEF PR ESR 22 75 2 A
LLFEERA > FEF o a A RE R N B R
EHY P2 AEJMEES B AR o BITHE B2 AR
RN ITH B2 PR WA AT AR FE R4 S Ao E AT
fi?"rﬁ!’”ﬁxﬁﬂa ToMLHESBRENZIFES B AR
ZOMBLETHR FRITL R Fivd P FL 1 &0 WSS
@?%&Emmii4wwu CRZZERTE G FAR A A
E?%P%ﬁ#ﬁp’?ﬂﬁ%%amﬂﬁﬁﬁ%%@ﬁf
BB PREE  AAAL R F L SR
%dﬁéﬁpuﬁzﬁé’a%*%&ﬁﬁ FEH PP g
= ?J‘]‘E%':J o

\\\Xr

gl

(D & A2 o5 > G2 %3008 5 198 0 ~ 70 %3390

%@1:57‘ Fresce B B o 2 U PR E AP -
B4 (7% o FIR it B M E A AR AN E 442 A
u—ﬁ;wr&ﬁyﬁﬁﬁﬁﬁ’§ﬁﬂﬁgf’%@ﬂ
CDDIET B2 A - FIEITEABRA % o X A R F
BIEgR o TR EB S A et d o TR SR
P FRALERPRITY > F &7 5300F %25
P2 AEdE2 o THRBFHEEMFS (FFF
> e % %‘1134%)%.:5 F % 30046%L ~ 114% & @ F % 6021
1 AR B %%113&@;@ % 28485%5) » £ A &
;%; i 5 e (R 2 RRE3ER

»
~

N
\;}

‘_‘_\\

1= 4

TS

N é‘m' oy
+ /ﬁ}“&\\\ﬁr
- -

;\%

\
e
‘—&w S

N

-~

R
y
}

2‘-\!:



$ %3 $14516%L) § RAIE P25 - BM G A 5 &
N RS- SILEENIE SN N AR 3R S
FMEL AT ES RAHD FRAE LIURE < B2 R

AT ET O REHNEPN RS R R N H LG T
AT REF R EARIM LR B B A R
PR 3 2 %ﬁ K%ﬁgm&i$@ﬁﬁ gmw$%a

PRZFEE TR AT IR ERL B
Z 1= 18 Bg«)i W R R R ey 4 R IR TE «»P"EM"
24 gﬂwwMu%Fmﬁ Lt orrt THR 2 244
ﬁ’ﬁ«&r"ﬁ%\"f T 7 ;}F’i’ o - NEED LI T . S N
AT 2 H A AEARR - RAEEAGRIR Aot B ¥
E L TR AT T AT PR AR - 2k B R
e AR 2] Afidrded v ron 2 B ) £4T B AR
P

AL FIREZ AZRIME AP RI0BIEHF PR F]la B F

274 %0, 500 7 2 AR Y > P A T E R P AT (F
FHEI4ER G T H60215 %107 ) » B HE A2 e B Ay

" ’“%¢;k ,}@ﬁﬂwz%BM$il%lmﬁ%x\%Bﬁz,

E R SRV E SR TSR ﬁ‘fr‘“}_“" R LI T ER R |

#%ﬁbﬂzﬁw:£ﬁ>-$w°

R E PR R FA499F B 1F A L H 35 %4500 ¥ 1%

FAD4TE 138 > T B HA AT dra 2 o

FovAe A PRAE A BA e iFEEz pA=20p P o0 e AR
Pk (A AR) P EM AREEL S B E S 2R
’5‘«}51 o

AEGWREBTME GEGUH A HARS  RET R RH - e

= ~MBESEHIE

o = EY 3] 114 =& 3 t Al p

Bf e 2 F 2KpE
M AFEPRERAER
%ﬂﬁﬁi [ et 2iigd 2 pAc20p poe A D3RS

M
a

I=4

"
St
mi



s
[e]

114 = 3 3 28 2
T F  RIpje

L
tL‘I
=

i

M

~
E

N

»

>

o

(e

35

bt
-_—\
\
&
]
(]
[nnd
-\
\
IR
-

» S RTEA e o B A %i‘rfﬂE""i'f%'jﬁ ’

Y o v
T 2
o s

ol
\m
™~
&K
Q
e
T
It
&S
Q
/w
\
S
5]
/Q

NNCLLE

< O
ETIRS
i

(N
P
X
>~
N}
e
(Q
T,
X
— =\
I
—nn\
}E;.
>~
>\_
~
\-n
o
\ Y

b

A
M
-Ek. T E (‘-
\;j F
e
N
S
o
o
©
EL

g
JH"\
K
=\
‘;\;_:\::

~#@~=M= ""ﬁ%”)O&}m' f——ﬁj

~
7_\ o
oy
S
W
P
>
AL
|
| —
N
W
(“,
—
IR
L
P
Y
Ji
>~
I3
(“
-
3
-

=i
Iy
oy
(Q
)h-
b
S
[A)
i
(w
o

M| 29 [EHPR(ABRDZ (Bt BB | 6T | 6 KB | 624 BHTHR %3
ot ) LR | (VB L)
1|2 #fies s mE R p 112/0000000000 12#127 2 B+ OO ®|10§ ~ TP EREL S L [FeE ]
RE |emipde nu 18 158 23|O00#-00% 0 EEaEEme A LINE[I3E & 0 3
W ALINE (A 2 0% > 7 15 $HiE e B3 - APP| % 145165
TTRCOEX-% PR | ~ B> Rk L2 e (T o HEE Ji***
TFEL AFVIPI- 3217 5" * P 50F ~ PRAE %’M%PF“ A
2;11..£)J ; N pI5E1TA AT R EARER G
oo~ TRoe, ? Bl ~ i Ee B R - o
T, ) S 2 By T TEE
THRBEEH VT - Sdkd S FOE D FOAE R
SR T 000000000 ( E|113% 17 8 0% ~ BRI R
= 4% TTRCOEX ; APP|,, N By b LAy HE R g
IR N pp B 2 AP 14PE 41 A .
BT RS 27 5 , (F) g i~ %
o e o % pw % 000000[3+ ‘ ’
LI Y BANELREL S 2
[/ ] Ak
IPEE U N A . QB 2 i o >
2: ?*;” EEETETE ITEENEN EEE szr:z: gf‘;]
R T sE R w1p 1204 = L
L R GELA 4 R BB OFABER LS
i 4516 5 % % 133 )
TEEER o R $191) BT RN IR
SR " " 3£5027Tp E b (%) 2
AL AR B 5% 11310514338 52 & % 44
2 ‘f"'J 74 2o 2 7|2 Bz 9 i+
FHEBE D Vi Eakd Y FARK
= NENBIF G R @
[
2 3% defsEgc &M B p 112[0000000000 122127 1|4 # % OO ®[60F ~ FRlaEm L P T k[ F e ]
2 |Ellr A man 15 127 30|008O£000 iR s g |38 & 43
FMLINE (Fefi (T i BT - P BARAR A S 2712 52 | % 300465
RCOEX- 2 335 | - ERIRTE 3 AMARAE -
7 A
CReE, . T 1124#12 \2 9‘4 9,800
ME, g 1/9119@90/" <
#, ~ Bitcoin## G
3, ) w345 % #(0000000000 ( #|113& 17 12 AT § 3,250
o7 T TTRCOE|pe g, o 4 im gt i |p 12504 ~

CASS



(\ER)

X, A25C 4 F 50000000000 |3
%’z}?*ﬁii 2o gL (L33
S ER -1 3 FAPETE BIRES:
TR 0 R0 F % 30046 5L
2R @[S $23F ~ $32
LAER B ET])
BRCEAE e A
%lﬁlﬁ’»ﬁéi o
3% F[Fg & @SR op 1120000000000 ~ 00[1124 127 2[4 i OO 397 = BEERNLHEES (BRI
E 1 37‘%3"'1&@%371‘ 00 |7 p 16 p* 30{OO#000%85 *EIP P UMARL|4E R G F
HWLINE (Fefi T 00 [~ 3 JAGALE £5- 93 BH %6021%%
FE L, TRHGE 00 (H&Za
@), ~ THre 00 | "4 &
%, ~ TTRCOEX-% 1710
JRAETEHREP | - )
Pl oo, 112&12* 2 334,000~
Tokoe ) 5% %X 9p 18p%30
iEgv o T i
RCOEX , APP# 7 & (H%kZ g
o AT e r T %‘ﬁ%‘%’ri‘
@”?ﬁ““u » AR 519 g 30
Bt EREERT )
20 F L 113&17 2 208 ~
DA T p1TRE30 4
£ REFE E
B AL A 1134 17 3| Rhgj - 7 209 ~
BoswEdtrl pl4RES0A ¢ L g
AT GEERE B 25 L pT gk
gL 1134 1 # 5|7 B 2 Bl 109 =
P 19pF30 4
=
113#1°”° 6 15§ ~
p 13304
2
113# 1% 8 158 ~
p18p30 4
25
113&#1°*9 109 ~
p14pE30 4
25
113&#1°* 9 83 ~
p22pF 0~
=
(H%&q
ERGES S
522 P 30
A)
113&1% 11|55 - £ OO+ |16 & 1,000
P 15pF004 | OO 0050 7|~
i 25 B S
11341 18|35 f %35 ™ (68545, 345
plTRE30A P Lz |~ (F3a T
F k@ gr o pEx 187.5 &
CETIEE P i hkz R
ERGER S £258 ~)
5 1TpE3F)
113#1* 19 93 & 5,000
p19pE 0~ 2% &
F (% 450 =
Q= %)
F it

FN\A




(\ER)

2 1TPE3F)

11317 24 208 %9, 300
P 19404 < (%9375
3 Fh2mk
124 ~)
11317 26 70 & 2,900
P 16p30 4 N
3 (%337 2
)
11317 29 35 & 2,400
p1TRE30 4 A (31502
I wE £ % IR
Q= 245 ~)
EROE S
518 B 40
)
11317 31 78 % 2,000
p 1T304 2 % &
3 (%375 2
)
113227 1 472,000
p16pF 0~ 2
%
CEEY
¥t
216 B 50
A
0000000000 (11327 2[4; i+ BOO [81 ¥ 6, 000
pl5Eer OO 004 00|~
1B %
FR2 B
4|5 mlescpma g p 1120000000000 (1122127 2fs A 3 OO ®[5H 432~ |X Mg 2 47 % A~ 354 o 1
W |E100 42 78 199% 30/O O B 000 5 g B ML £[135 R § 3
¥ W LINE (7% 4 nE (S 427 AL Wil ek BB R - B 7 n |5 284855
Trogds, ~ T ") TRBHGBE - 2P
L Tk = 113 17 gf#r# 3 OO ®|37 & 8, T20[ - A WA R B39 -
T(#EE), Tk P 139 02 |OO®00%( 1 |~
IR EN 3 = %
Farsgiesr, ~ T 113&17 9 14 % 1,300
RCOEX- 842 f 1 ) P 14pE30 4 2
w5 R EA T 3
= §% TTRCOEX ; APP 113212 15 504 ~
HFEA > £ % p15p 304
» rii%'%”"‘i’J ’ F
P g 113217 16 60 ~
F#RF== R0 P 158304
L2 AR =
LR KRR 11317 17 10§ =~
Wlert gk @ pl4pEQ A
TIIRER B -
e PR S S 11317 30 32 i 7,888
EmzAs = P18 RE0 & 2
2

F5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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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簡上字第166號
上  訴  人 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 
被      告  陳瑄伶


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，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4年3月27日113年度簡字第2811號第一審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：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，及移送併辦案號：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、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院審理範圍
　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此規定於對簡易判決上訴時，準用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、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，依檢察官之上訴書與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之上訴範圍，均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（簡上卷第7至8、161至162頁），依前揭規定，本院僅就原審判決宣告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。至於原判決（如附件）關於犯罪事實、論罪及沒收部分之認定，既不在檢察官上訴範圍之列，即非本院審理範圍。
二、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陳瑄伶提供行動電話門號預付卡予犯罪集團使用，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，危害社會治安，且被告所為除造成告訴人周芬美金錢損失外，亦讓被害人等對人的信賴感喪失，危害非輕，原審量刑過輕，有違罪刑相當性，請撤銷原判決科刑部分，更為適法之判決等語。
三、上訴論斷之理由
　㈠按量刑之輕重，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不得遽指為違法。關於刑之量定，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，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除顯有失出失入等科罰與罪責不相當之情形外，應予尊重，不得任意加以指摘。
　㈡原審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第30條第1項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，事證明確，且依刑法第30條第2項減刑規定，據以論罪科刑，並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、僅係提供犯罪助力，而非實際從事詐欺取財犯行之人，及告訴人等受有損失金額、其犯罪動機、手段、所生危害及其自述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有期徒刑6月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經核原審判決已詳細說明其科刑理由，且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，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，其量刑未逾越其裁量範圍，未有何漏未審酌、濫用裁量之情，亦無科罰與罪責不相當之情形，核屬妥適。
　㈢至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經安排於114年9月2日、12月29日調解，其中被告與告訴人周芬美因調解金額差距過大，未能成立調解，其餘原判決附表所示告訴人等均未到庭，有刑事調解報到單、本院刑事調解案件簡要紀錄表（簡上卷第65、121至123頁）可佐，是本件犯罪所生損害亦未減輕，原審判決量刑因子未變。是檢察官就原審判決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，核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退併辦之說明
　　本案係檢察官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，復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23574號移送併辦（下稱甲併辦）告訴人張卉喬遭詐欺取財部分，嗣本院於審理中與檢察官確認本案上訴範圍，檢察官明示僅就甲併辦前之部分提起量刑上訴，未請求本院就甲併辦部分併予審理（簡上卷第162頁），與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991號裁定之情形有別，是原判決之事實、論罪及沒收部分，均非本院審理範圍，已如前述，故針對甲併辦部分，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，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理，併此敘明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李怡增、鄭博仁、陳旭華移送併辦，檢察官鄭博仁提起上訴，檢察官張媛舒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蕙芳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莊維澤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薇芳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蔡佩珊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附件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2811號
聲　請　人　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　　　告　陳瑄伶　女　民國00年0月0日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6樓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）及移送併辦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、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陳瑄伶幫助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新臺幣貳仟伍佰元沒收之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陳瑄伶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，知悉個人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係供個人使用之工具，且任何人皆可輕易向各電信公司申請行動電話門號，如將自己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，極可能遭第三人供作財產犯罪之用，竟以縱有人以其行動電話門號作為從事財產犯罪之工具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12月6日17時7分、17時21分及17時某分許，在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遠傳電信公司）高雄高醫門市，申辦電話號碼0000000000、0000000000、0000000000號之預付卡(以下合稱「本案3門號」）後，旋於同日某時許，在高雄市三民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附近之「路易莎咖啡店」，以新臺幣（下同）2,500元之代價，同時出售含上開門號預付卡在內之遠傳電信公司、台灣大哥大電信公司預付卡共10張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、綽號「小喻」之成年人使用。嗣「小喻」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（無證據證明為3人以上）取得上述門號預付卡後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，分別於附表所示之時間、以附表所示之方式(即以本案3門號作為聯繫工具)，對吳魏麗美、郭怡君、周芬美、吳國輔(下稱吳魏麗美等4人)施行詐術，致其等均陷於錯誤，而各依指示交付如附表所示款項予詐欺集團成員。嗣因吳魏麗美等4人察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經警循線追查，而揭悉上情。
二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陳瑄伶於偵查中坦承不諱（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第168頁），經核與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分別於警詢證述遭詐情節大致相符，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自白核與事實相符，應可採信。從而，本件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予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
　㈠按刑法上之幫助犯，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，而以幫助之意思，對於正犯資以助力，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（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是以，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，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，即屬幫助犯，而非共同正犯。經查，被告提供其申辦之本案3門號予他人使用，使詐欺集團之成員，得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，對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為如附表所載之詐欺取財犯行，被告單純提供本案3門號予他人使用，且該3門號遭詐欺集團作為遂行詐欺犯行之工具，尚難逕與向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施以欺罔之詐術行為等視，而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，且亦無證據證明被告與詐騙集團有何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，是被告應係以幫助之意思，參與詐欺取財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，而對於他人遂行之詐欺取財犯行，資以助力。
　㈡核本件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。被告以同時提供本案3門號之一幫助行為，幫助詐欺集團詐得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之財產，係以一行為觸犯數幫助詐欺取財罪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，論以一幫助詐欺取財罪。又被告未實際參與詐欺犯行，僅對詐騙集團成員施以助力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，審酌被告整體犯罪情節，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至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、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），與本件業經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）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，而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，本院應併予審理，附此敘明。
　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在政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，理應對於國內現今詐騙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，竟仍輕率提供本案3門號供詐欺集團行騙財物，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，破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，更將造成檢警機關查緝犯罪之困難，所為實不可取；復考量被告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，僅係提供犯罪助力，非實際從事詐欺取財犯行之人，不法罪責內涵應屬較低，兼衡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受有如附表所示之損害甚鉅、被告本件犯罪動機、手段、所生危害，及其自述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如主文所示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四、被告因提供含本案3門號在內共10個預付卡門號，因而取得新臺幣2,500元之報酬，此經被告於警詢時供陳明確（高雄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第10頁），核屬其本件犯罪所得，且未據扣案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之，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　　
六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應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竹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李怡增、鄭博仁、陳旭華移送併辦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高雄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李承曄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瑋庭　　　　　
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亦同。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表：
		編號

		告訴人

		詐欺時間(民國)及方式



		遭詐欺集團使用之電話號碼

		面交時間(民國)

		面交地點

		面交金額(新臺幣)

		證據資料

		備註



		1

		吳魏麗美

		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間某日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TRCOEX-客服」、「菁英大本營VIP1-2(群組)」、「陳智博」、「麗雅」、「逍遙幣所」）向吳魏麗美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APP投資獲利，並可加入「逍遙幣所」，以利兌換泰達幣進行投資云云，再以右列之電話號碼指示吳魏美麗，致吳魏麗美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

		0000000000



		112年12月21日15時23分許

		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巷00號全家便利商店全家龜山文湖店內

		10萬元

		吳魏麗美提供之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存摺影本、LINE對話紀錄擷圖、投資APP操作頁面擷圖、泰達幣交易同意書翻攝照片、全家便利商店監視器影像截圖、通話記錄擷圖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坪頂派出所受（處）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左列2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、左列2門號之通聯紀錄、遠傳資料查詢結果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27日遠傳（發）字第11310514338號函及檢附之左列2門號之預付卡申請書暨被告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照片、健保卡正面照片。

		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5日15時17分許

		


		5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0000000000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0000000000，應予更正【見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卷第13頁、第19頁】）

		113年1月8日14時41分許

		


		7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9日12時0分許

		


		30萬元

		


		




		2

		郭怡君

		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11月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TRCOEX-王凱強」、「楊鈺蓉」、「陳鴻飛」、「楊正鴻」、「Bitcoin靜香」）向郭怡君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手機程式投資虛擬貨幣云云，再以右欄之電話號碼指示郭怡君，致郭怡君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

		0000000000

		112年12月11日12時30分許

		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地下一樓門口外沙發區

		60萬元

		郭怡君提供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戶受信通信紀錄報表、左列2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。

		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2年12月21日11時0分許

		


		94萬9,800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0000000000（併辦意旨書誤載為0000000000，應予更正【見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卷第23頁、第32頁】）

		113年1月12日12時0分許

		


		47萬3,250元

		


		




		3

		周芬美

		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7月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陳智博」、「聚富(群組)」、「林雅雯」、「TRCOEX-客服經理林佳明」、「逍遙幣所」、「冰雅」）向周芬美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APP投資獲利，並可加入「逍遙幣所」，以利兌換比特幣進行投資云云，再以右列之電話號碼指示周芬美，致周芬美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

		0000000000、0000000000

		112年12月27日16時30分許
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7時10分）

		彰化縣○○市○○路000號85度C彰化彰基店



		39萬元

		周芬美提出之對話紀錄、本案3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。

		高雄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2年12月29日18時30分許
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9時30分）

		


		3萬4,000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2日17時30分許

		


		2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3日14時30分許

		彰化縣彰化市中山二路與旭光西路口旭光西路公園



		2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5日19時30分許

		


		1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6日13時30分許

		


		15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8日18時30分許

		


		15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9日14時30分許

		


		1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9日22時0分許
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22時30分）

		


		8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11日15時00分許

		彰化縣○○市○○路00號與72號間巷子

		16萬1,000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18日17時30分許
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7時許）

		彰化縣彰化市中山二路與旭光西路口旭光西路公園



		685萬5,345元(含3公斤又187.5公克黃金及現金25萬元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19日19時0分許
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7時許）

		


		93萬5,000元之黃金(共450公克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24日19時40分許

		


		208萬9,300元(含937克黃金及現金12萬元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26日16時30分許

		


		70萬2,900元之黃金(共337公克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29日17時30分許
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8時40分）

		


		35萬2,400元(含150公克黃金及現金4萬元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31日17時30分許

		


		78萬2,000元之黃金(共375公克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2月1日16時0分許
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6時50分）

		


		147萬2,000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0000000000

		113年2月2日15時許

		彰化縣○○市○○路00巷00號與18號間巷子內之車棚

		81萬6,000元

		


		




		4

		吳國輔

		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10月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陳欣怡」、「陳智博」、「飆紅天下(群組)」、「冰雅」、「小怡」、「逍遙幣所」、「TRCOEX-蔡超霖」）向吳國輔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APP投資獲利，並可加入「逍遙幣所」，以利兌換比特幣進行投資云云，再以右列之電話號碼指示吳國輔，致吳國輔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

		0000000000

		112年12月27日19時30分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景禮門市)

		5萬432元

		吳國輔提出之報案資料、與詐欺集團對話紀錄、手機通話紀錄截圖、星巴克監視器影像截圖、左列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。



		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8日13時0分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(星巴克)

		37萬8,720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9日14時30分許

		


		14萬1,300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15日15時30分許

		


		5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16日15時30分許

		


		6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17日14時0分許

		


		1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30日18時0分許

		


		32萬7,888元

		


		










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簡上字第166號

上  訴  人 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
被      告  陳瑄伶



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，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4年3月27日11

3年度簡字第2811號第一審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：

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，及移送併辦案號：

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、114年度偵字第602

1號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），提起上訴

，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院審理範圍

　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此

    規定於對簡易判決上訴時，準用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

    項、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檢察官提

    起上訴，依檢察官之上訴書與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之上

    訴範圍，均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（簡上卷第7至8

    、161至162頁），依前揭規定，本院僅就原審判決宣告刑有

    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。至於原判決（如附件）關於犯罪事實

    、論罪及沒收部分之認定，既不在檢察官上訴範圍之列，即

    非本院審理範圍。

二、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陳瑄伶提供行動電話門號預付卡

    予犯罪集團使用，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，危害

    社會治安，且被告所為除造成告訴人周芬美金錢損失外，亦

    讓被害人等對人的信賴感喪失，危害非輕，原審量刑過輕，

    有違罪刑相當性，請撤銷原判決科刑部分，更為適法之判決

    等語。

三、上訴論斷之理由

　㈠按量刑之輕重，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

    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不得

    遽指為違法。關於刑之量定，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

    裁量之事項，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除顯有失出

    失入等科罰與罪責不相當之情形外，應予尊重，不得任意加

    以指摘。

　㈡原審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第30條第1項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

    助詐欺取財罪，事證明確，且依刑法第30條第2項減刑規定

    ，據以論罪科刑，並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、僅

    係提供犯罪助力，而非實際從事詐欺取財犯行之人，及告訴

    人等受有損失金額、其犯罪動機、手段、所生危害及其自述

    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

    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有期徒刑6月，並諭

   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經核原審判決已詳細說明其科刑理

    由，且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，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

    刑，其量刑未逾越其裁量範圍，未有何漏未審酌、濫用裁量

    之情，亦無科罰與罪責不相當之情形，核屬妥適。

　㈢至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經安排於114年9月2日、12月29日調解，

    其中被告與告訴人周芬美因調解金額差距過大，未能成立調

    解，其餘原判決附表所示告訴人等均未到庭，有刑事調解報

    到單、本院刑事調解案件簡要紀錄表（簡上卷第65、121至1

    23頁）可佐，是本件犯罪所生損害亦未減輕，原審判決量刑

    因子未變。是檢察官就原審判決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，核無

    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退併辦之說明

　　本案係檢察官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，復經臺灣高雄

   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23574號移送併辦（下稱

    甲併辦）告訴人張卉喬遭詐欺取財部分，嗣本院於審理中與

    檢察官確認本案上訴範圍，檢察官明示僅就甲併辦前之部分

    提起量刑上訴，未請求本院就甲併辦部分併予審理（簡上卷

    第162頁），與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991

    號裁定之情形有別，是原判決之事實、論罪及沒收部分，均

    非本院審理範圍，已如前述，故針對甲併辦部分，本院自無

    從併予審理，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理，併此敘明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李怡增、鄭博仁

、陳旭華移送併辦，檢察官鄭博仁提起上訴，檢察官張媛舒到庭

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蕙芳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莊維澤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薇芳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蔡佩珊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

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附件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簡字第2811號

聲　請　人　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　　　告　陳瑄伶　女　民國00年0月0日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6樓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臺灣高雄

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）及移送併辦（臺灣高雄地方

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、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、臺灣新

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陳瑄伶幫助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

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新臺幣貳仟伍佰元沒

收之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陳瑄伶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，知悉個人申辦之行動電

    話門號係供個人使用之工具，且任何人皆可輕易向各電信公

    司申請行動電話門號，如將自己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提供

    予他人使用，極可能遭第三人供作財產犯罪之用，竟以縱有

    人以其行動電話門號作為從事財產犯罪之工具，亦不違背其

    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12月6日17時7分

    、17時21分及17時某分許，在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遠傳電

    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遠傳電信公司）高雄高醫門市，申辦

    電話號碼0000000000、0000000000、0000000000號之預付卡

    (以下合稱「本案3門號」）後，旋於同日某時許，在高雄市

    三民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附近之「路易莎咖啡

    店」，以新臺幣（下同）2,500元之代價，同時出售含上開

    門號預付卡在內之遠傳電信公司、台灣大哥大電信公司預付

    卡共10張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、綽號「小喻」之成年人使

    用。嗣「小喻」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（無證據證明為3人

    以上）取得上述門號預付卡後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

    有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，分別於附表所示之時間、以附表

    所示之方式(即以本案3門號作為聯繫工具)，對吳魏麗美、

    郭怡君、周芬美、吳國輔(下稱吳魏麗美等4人)施行詐術，

    致其等均陷於錯誤，而各依指示交付如附表所示款項予詐欺

    集團成員。嗣因吳魏麗美等4人察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經警

    循線追查，而揭悉上情。

二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陳瑄伶於偵查中坦承不諱（高雄地

    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第168頁），經核與告訴人吳魏

    麗美等4人分別於警詢證述遭詐情節大致相符，並有如附表

    所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自白核與事實相符，應

    可採信。從而，本件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予依

    法論科。

三、論罪科刑

　㈠按刑法上之幫助犯，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，而以

    幫助之意思，對於正犯資以助力，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

    者而言（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

    是以，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，且係出於幫助之

    意思提供助力，即屬幫助犯，而非共同正犯。經查，被告提

    供其申辦之本案3門號予他人使用，使詐欺集團之成員，得

    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，對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為如附表所

    載之詐欺取財犯行，被告單純提供本案3門號予他人使用，

    且該3門號遭詐欺集團作為遂行詐欺犯行之工具，尚難逕與

    向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施以欺罔之詐術行為等視，而未參

    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，且亦無證據證明被告與詐騙集團有何

    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，是被告應係以幫助之意思，參與詐欺

    取財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，而對於他人遂行之詐欺取財犯行

    ，資以助力。

　㈡核本件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刑法第339條

    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。被告以同時提供本案3門號之一幫

    助行為，幫助詐欺集團詐得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之財產，

    係以一行為觸犯數幫助詐欺取財罪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

    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，論以一幫助詐欺取財罪。又被告未實

    際參與詐欺犯行，僅對詐騙集團成員施以助力，所犯情節較

    正犯輕微，審酌被告整體犯罪情節，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

    規定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至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（臺灣高

    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、114年度偵字第6021

    號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），與本件

    業經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

    偵字第14516號）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，而為聲

    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，本院應併予審理，附此敘明。

　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在政府及大眾媒體之廣

    泛宣導下，理應對於國內現今詐騙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

    認知，竟仍輕率提供本案3門號供詐欺集團行騙財物，助長

    詐欺犯罪之猖獗，破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，更將造成檢警

    機關查緝犯罪之困難，所為實不可取；復考量被告坦認犯行

    之犯後態度，僅係提供犯罪助力，非實際從事詐欺取財犯行

    之人，不法罪責內涵應屬較低，兼衡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

    受有如附表所示之損害甚鉅、被告本件犯罪動機、手段、所

    生危害，及其自述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如臺灣高等

   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

    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如主文所示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，以

    資懲儆。

四、被告因提供含本案3門號在內共10個預付卡門號，因而取得

    新臺幣2,500元之報酬，此經被告於警詢時供陳明確（高雄

    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第10頁），核屬其本件犯罪所

    得，且未據扣案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之

    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之，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

    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

    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　　

六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應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

    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

    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竹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李怡增、鄭博

仁、陳旭華移送併辦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高雄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李承曄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

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瑋庭　　　　　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
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
亦同。
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

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

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表：

編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(民國)及方式  遭詐欺集團使用之電話號碼 面交時間(民國) 面交地點 面交金額(新臺幣) 證據資料 備註 1 吳魏麗美 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間某日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TRCOEX-客服」、「菁英大本營VIP1-2(群組)」、「陳智博」、「麗雅」、「逍遙幣所」）向吳魏麗美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APP投資獲利，並可加入「逍遙幣所」，以利兌換泰達幣進行投資云云，再以右列之電話號碼指示吳魏美麗，致吳魏麗美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 0000000000  112年12月21日15時23分許 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巷00號全家便利商店全家龜山文湖店內 10萬元 吳魏麗美提供之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存摺影本、LINE對話紀錄擷圖、投資APP操作頁面擷圖、泰達幣交易同意書翻攝照片、全家便利商店監視器影像截圖、通話記錄擷圖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坪頂派出所受（處）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左列2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、左列2門號之通聯紀錄、遠傳資料查詢結果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27日遠傳（發）字第11310514338號函及檢附之左列2門號之預付卡申請書暨被告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照片、健保卡正面照片。 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     113年1月5日15時17分許  50萬元      0000000000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0000000000，應予更正【見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卷第13頁、第19頁】） 113年1月8日14時41分許  70萬元       113年1月9日12時0分許  30萬元   2 郭怡君 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11月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TRCOEX-王凱強」、「楊鈺蓉」、「陳鴻飛」、「楊正鴻」、「Bitcoin靜香」）向郭怡君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手機程式投資虛擬貨幣云云，再以右欄之電話號碼指示郭怡君，致郭怡君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 0000000000 112年12月11日12時30分許 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地下一樓門口外沙發區 60萬元 郭怡君提供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戶受信通信紀錄報表、左列2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。 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     112年12月21日11時0分許  94萬9,800元      0000000000（併辦意旨書誤載為0000000000，應予更正【見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卷第23頁、第32頁】） 113年1月12日12時0分許  47萬3,250元   3 周芬美 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7月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陳智博」、「聚富(群組)」、「林雅雯」、「TRCOEX-客服經理林佳明」、「逍遙幣所」、「冰雅」）向周芬美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APP投資獲利，並可加入「逍遙幣所」，以利兌換比特幣進行投資云云，再以右列之電話號碼指示周芬美，致周芬美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 0000000000、0000000000 112年12月27日16時30分許 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7時10分） 彰化縣○○市○○路000號85度C彰化彰基店  39萬元 周芬美提出之對話紀錄、本案3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。 高雄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     112年12月29日18時30分許 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9時30分）  3萬4,000元       113年1月2日17時30分許  20萬元       113年1月3日14時30分許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二路與旭光西路口旭光西路公園  20萬元       113年1月5日19時30分許  10萬元       113年1月6日13時30分許  15萬元       113年1月8日18時30分許  15萬元       113年1月9日14時30分許  10萬元       113年1月9日22時0分許 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22時30分）  8萬元       113年1月11日15時00分許 彰化縣○○市○○路00號與72號間巷子 16萬1,000元       113年1月18日17時30分許 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7時許）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二路與旭光西路口旭光西路公園  685萬5,345元(含3公斤又187.5公克黃金及現金25萬元)       113年1月19日19時0分許 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7時許）  93萬5,000元之黃金(共450公克)       113年1月24日19時40分許  208萬9,300元(含937克黃金及現金12萬元)       113年1月26日16時30分許  70萬2,900元之黃金(共337公克)       113年1月29日17時30分許 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8時40分）  35萬2,400元(含150公克黃金及現金4萬元)       113年1月31日17時30分許  78萬2,000元之黃金(共375公克)       113年2月1日16時0分許 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6時50分）  147萬2,000元      0000000000 113年2月2日15時許 彰化縣○○市○○路00巷00號與18號間巷子內之車棚 81萬6,000元   4 吳國輔 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10月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陳欣怡」、「陳智博」、「飆紅天下(群組)」、「冰雅」、「小怡」、「逍遙幣所」、「TRCOEX-蔡超霖」）向吳國輔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APP投資獲利，並可加入「逍遙幣所」，以利兌換比特幣進行投資云云，再以右列之電話號碼指示吳國輔，致吳國輔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 0000000000 112年12月27日19時30分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景禮門市) 5萬432元 吳國輔提出之報案資料、與詐欺集團對話紀錄、手機通話紀錄截圖、星巴克監視器影像截圖、左列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。  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     113年1月8日13時0分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(星巴克) 37萬8,720元       113年1月9日14時30分許  14萬1,300元       113年1月15日15時30分許  50萬元       113年1月16日15時30分許  60萬元       113年1月17日14時0分許  10萬元       113年1月30日18時0分許  32萬7,888元   



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簡上字第166號
上  訴  人 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 
被      告  陳瑄伶


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，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4年3月27日113年度簡字第2811號第一審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：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，及移送併辦案號：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、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院審理範圍
　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此規定於對簡易判決上訴時，準用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、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，依檢察官之上訴書與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之上訴範圍，均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（簡上卷第7至8、161至162頁），依前揭規定，本院僅就原審判決宣告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。至於原判決（如附件）關於犯罪事實、論罪及沒收部分之認定，既不在檢察官上訴範圍之列，即非本院審理範圍。
二、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陳瑄伶提供行動電話門號預付卡予犯罪集團使用，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，危害社會治安，且被告所為除造成告訴人周芬美金錢損失外，亦讓被害人等對人的信賴感喪失，危害非輕，原審量刑過輕，有違罪刑相當性，請撤銷原判決科刑部分，更為適法之判決等語。
三、上訴論斷之理由
　㈠按量刑之輕重，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不得遽指為違法。關於刑之量定，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，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除顯有失出失入等科罰與罪責不相當之情形外，應予尊重，不得任意加以指摘。
　㈡原審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第30條第1項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，事證明確，且依刑法第30條第2項減刑規定，據以論罪科刑，並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、僅係提供犯罪助力，而非實際從事詐欺取財犯行之人，及告訴人等受有損失金額、其犯罪動機、手段、所生危害及其自述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有期徒刑6月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經核原審判決已詳細說明其科刑理由，且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，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，其量刑未逾越其裁量範圍，未有何漏未審酌、濫用裁量之情，亦無科罰與罪責不相當之情形，核屬妥適。
　㈢至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經安排於114年9月2日、12月29日調解，其中被告與告訴人周芬美因調解金額差距過大，未能成立調解，其餘原判決附表所示告訴人等均未到庭，有刑事調解報到單、本院刑事調解案件簡要紀錄表（簡上卷第65、121至123頁）可佐，是本件犯罪所生損害亦未減輕，原審判決量刑因子未變。是檢察官就原審判決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，核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退併辦之說明
　　本案係檢察官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，復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23574號移送併辦（下稱甲併辦）告訴人張卉喬遭詐欺取財部分，嗣本院於審理中與檢察官確認本案上訴範圍，檢察官明示僅就甲併辦前之部分提起量刑上訴，未請求本院就甲併辦部分併予審理（簡上卷第162頁），與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991號裁定之情形有別，是原判決之事實、論罪及沒收部分，均非本院審理範圍，已如前述，故針對甲併辦部分，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，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理，併此敘明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李怡增、鄭博仁、陳旭華移送併辦，檢察官鄭博仁提起上訴，檢察官張媛舒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蕙芳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莊維澤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薇芳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蔡佩珊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附件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2811號
聲　請　人　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　　　告　陳瑄伶　女　民國00年0月0日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6樓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）及移送併辦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、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陳瑄伶幫助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新臺幣貳仟伍佰元沒收之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陳瑄伶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，知悉個人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係供個人使用之工具，且任何人皆可輕易向各電信公司申請行動電話門號，如將自己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，極可能遭第三人供作財產犯罪之用，竟以縱有人以其行動電話門號作為從事財產犯罪之工具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12月6日17時7分、17時21分及17時某分許，在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遠傳電信公司）高雄高醫門市，申辦電話號碼0000000000、0000000000、0000000000號之預付卡(以下合稱「本案3門號」）後，旋於同日某時許，在高雄市三民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附近之「路易莎咖啡店」，以新臺幣（下同）2,500元之代價，同時出售含上開門號預付卡在內之遠傳電信公司、台灣大哥大電信公司預付卡共10張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、綽號「小喻」之成年人使用。嗣「小喻」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（無證據證明為3人以上）取得上述門號預付卡後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，分別於附表所示之時間、以附表所示之方式(即以本案3門號作為聯繫工具)，對吳魏麗美、郭怡君、周芬美、吳國輔(下稱吳魏麗美等4人)施行詐術，致其等均陷於錯誤，而各依指示交付如附表所示款項予詐欺集團成員。嗣因吳魏麗美等4人察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經警循線追查，而揭悉上情。
二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陳瑄伶於偵查中坦承不諱（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第168頁），經核與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分別於警詢證述遭詐情節大致相符，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自白核與事實相符，應可採信。從而，本件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予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
　㈠按刑法上之幫助犯，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，而以幫助之意思，對於正犯資以助力，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（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是以，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，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，即屬幫助犯，而非共同正犯。經查，被告提供其申辦之本案3門號予他人使用，使詐欺集團之成員，得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，對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為如附表所載之詐欺取財犯行，被告單純提供本案3門號予他人使用，且該3門號遭詐欺集團作為遂行詐欺犯行之工具，尚難逕與向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施以欺罔之詐術行為等視，而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，且亦無證據證明被告與詐騙集團有何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，是被告應係以幫助之意思，參與詐欺取財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，而對於他人遂行之詐欺取財犯行，資以助力。
　㈡核本件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。被告以同時提供本案3門號之一幫助行為，幫助詐欺集團詐得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之財產，係以一行為觸犯數幫助詐欺取財罪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，論以一幫助詐欺取財罪。又被告未實際參與詐欺犯行，僅對詐騙集團成員施以助力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，審酌被告整體犯罪情節，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至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、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），與本件業經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）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，而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，本院應併予審理，附此敘明。
　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在政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，理應對於國內現今詐騙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，竟仍輕率提供本案3門號供詐欺集團行騙財物，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，破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，更將造成檢警機關查緝犯罪之困難，所為實不可取；復考量被告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，僅係提供犯罪助力，非實際從事詐欺取財犯行之人，不法罪責內涵應屬較低，兼衡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受有如附表所示之損害甚鉅、被告本件犯罪動機、手段、所生危害，及其自述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如主文所示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四、被告因提供含本案3門號在內共10個預付卡門號，因而取得新臺幣2,500元之報酬，此經被告於警詢時供陳明確（高雄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第10頁），核屬其本件犯罪所得，且未據扣案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之，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　　
六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應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竹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李怡增、鄭博仁、陳旭華移送併辦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高雄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李承曄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瑋庭　　　　　
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亦同。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表：
		編號

		告訴人

		詐欺時間(民國)及方式



		遭詐欺集團使用之電話號碼

		面交時間(民國)

		面交地點

		面交金額(新臺幣)

		證據資料

		備註



		1

		吳魏麗美

		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間某日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TRCOEX-客服」、「菁英大本營VIP1-2(群組)」、「陳智博」、「麗雅」、「逍遙幣所」）向吳魏麗美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APP投資獲利，並可加入「逍遙幣所」，以利兌換泰達幣進行投資云云，再以右列之電話號碼指示吳魏美麗，致吳魏麗美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

		0000000000



		112年12月21日15時23分許

		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巷00號全家便利商店全家龜山文湖店內

		10萬元

		吳魏麗美提供之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存摺影本、LINE對話紀錄擷圖、投資APP操作頁面擷圖、泰達幣交易同意書翻攝照片、全家便利商店監視器影像截圖、通話記錄擷圖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坪頂派出所受（處）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左列2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、左列2門號之通聯紀錄、遠傳資料查詢結果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27日遠傳（發）字第11310514338號函及檢附之左列2門號之預付卡申請書暨被告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照片、健保卡正面照片。

		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5日15時17分許

		


		5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0000000000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0000000000，應予更正【見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卷第13頁、第19頁】）

		113年1月8日14時41分許

		


		7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9日12時0分許

		


		30萬元

		


		




		2

		郭怡君

		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11月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TRCOEX-王凱強」、「楊鈺蓉」、「陳鴻飛」、「楊正鴻」、「Bitcoin靜香」）向郭怡君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手機程式投資虛擬貨幣云云，再以右欄之電話號碼指示郭怡君，致郭怡君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

		0000000000

		112年12月11日12時30分許

		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地下一樓門口外沙發區

		60萬元

		郭怡君提供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戶受信通信紀錄報表、左列2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。

		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2年12月21日11時0分許

		


		94萬9,800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0000000000（併辦意旨書誤載為0000000000，應予更正【見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卷第23頁、第32頁】）

		113年1月12日12時0分許

		


		47萬3,250元

		


		




		3

		周芬美

		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7月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陳智博」、「聚富(群組)」、「林雅雯」、「TRCOEX-客服經理林佳明」、「逍遙幣所」、「冰雅」）向周芬美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APP投資獲利，並可加入「逍遙幣所」，以利兌換比特幣進行投資云云，再以右列之電話號碼指示周芬美，致周芬美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

		0000000000、0000000000

		112年12月27日16時30分許
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7時10分）

		彰化縣○○市○○路000號85度C彰化彰基店



		39萬元

		周芬美提出之對話紀錄、本案3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。

		高雄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2年12月29日18時30分許
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9時30分）

		


		3萬4,000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2日17時30分許

		


		2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3日14時30分許

		彰化縣彰化市中山二路與旭光西路口旭光西路公園



		2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5日19時30分許

		


		1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6日13時30分許

		


		15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8日18時30分許

		


		15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9日14時30分許

		


		1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9日22時0分許
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22時30分）

		


		8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11日15時00分許

		彰化縣○○市○○路00號與72號間巷子

		16萬1,000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18日17時30分許
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7時許）

		彰化縣彰化市中山二路與旭光西路口旭光西路公園



		685萬5,345元(含3公斤又187.5公克黃金及現金25萬元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19日19時0分許
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7時許）

		


		93萬5,000元之黃金(共450公克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24日19時40分許

		


		208萬9,300元(含937克黃金及現金12萬元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26日16時30分許

		


		70萬2,900元之黃金(共337公克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29日17時30分許
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8時40分）

		


		35萬2,400元(含150公克黃金及現金4萬元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31日17時30分許

		


		78萬2,000元之黃金(共375公克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2月1日16時0分許
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6時50分）

		


		147萬2,000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0000000000

		113年2月2日15時許

		彰化縣○○市○○路00巷00號與18號間巷子內之車棚

		81萬6,000元

		


		




		4

		吳國輔

		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10月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陳欣怡」、「陳智博」、「飆紅天下(群組)」、「冰雅」、「小怡」、「逍遙幣所」、「TRCOEX-蔡超霖」）向吳國輔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APP投資獲利，並可加入「逍遙幣所」，以利兌換比特幣進行投資云云，再以右列之電話號碼指示吳國輔，致吳國輔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

		0000000000

		112年12月27日19時30分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景禮門市)

		5萬432元

		吳國輔提出之報案資料、與詐欺集團對話紀錄、手機通話紀錄截圖、星巴克監視器影像截圖、左列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。



		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8日13時0分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(星巴克)

		37萬8,720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9日14時30分許

		


		14萬1,300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15日15時30分許

		


		5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16日15時30分許

		


		6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17日14時0分許

		


		10萬元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1月30日18時0分許

		


		32萬7,888元

		


		










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簡上字第166號

上  訴  人 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
被      告  陳瑄伶



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，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4年3月27日113年度簡字第2811號第一審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：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，及移送併辦案號：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、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院審理範圍

　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此規定於對簡易判決上訴時，準用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、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，依檢察官之上訴書與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之上訴範圍，均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（簡上卷第7至8、161至162頁），依前揭規定，本院僅就原審判決宣告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。至於原判決（如附件）關於犯罪事實、論罪及沒收部分之認定，既不在檢察官上訴範圍之列，即非本院審理範圍。

二、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：被告陳瑄伶提供行動電話門號預付卡予犯罪集團使用，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，危害社會治安，且被告所為除造成告訴人周芬美金錢損失外，亦讓被害人等對人的信賴感喪失，危害非輕，原審量刑過輕，有違罪刑相當性，請撤銷原判決科刑部分，更為適法之判決等語。

三、上訴論斷之理由

　㈠按量刑之輕重，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，不得遽指為違法。關於刑之量定，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，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除顯有失出失入等科罰與罪責不相當之情形外，應予尊重，不得任意加以指摘。

　㈡原審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第30條第1項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，事證明確，且依刑法第30條第2項減刑規定，據以論罪科刑，並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、僅係提供犯罪助力，而非實際從事詐欺取財犯行之人，及告訴人等受有損失金額、其犯罪動機、手段、所生危害及其自述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有期徒刑6月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經核原審判決已詳細說明其科刑理由，且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，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，其量刑未逾越其裁量範圍，未有何漏未審酌、濫用裁量之情，亦無科罰與罪責不相當之情形，核屬妥適。

　㈢至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經安排於114年9月2日、12月29日調解，其中被告與告訴人周芬美因調解金額差距過大，未能成立調解，其餘原判決附表所示告訴人等均未到庭，有刑事調解報到單、本院刑事調解案件簡要紀錄表（簡上卷第65、121至123頁）可佐，是本件犯罪所生損害亦未減輕，原審判決量刑因子未變。是檢察官就原審判決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，核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退併辦之說明

　　本案係檢察官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，復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23574號移送併辦（下稱甲併辦）告訴人張卉喬遭詐欺取財部分，嗣本院於審理中與檢察官確認本案上訴範圍，檢察官明示僅就甲併辦前之部分提起量刑上訴，未請求本院就甲併辦部分併予審理（簡上卷第162頁），與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2年度台上大字第991號裁定之情形有別，是原判決之事實、論罪及沒收部分，均非本院審理範圍，已如前述，故針對甲併辦部分，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，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理，併此敘明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李怡增、鄭博仁、陳旭華移送併辦，檢察官鄭博仁提起上訴，檢察官張媛舒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蕙芳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莊維澤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薇芳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蔡佩珊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附件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簡字第2811號

聲　請　人　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　　　告　陳瑄伶　女　民國00年0月0日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6樓

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）及移送併辦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、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陳瑄伶幫助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新臺幣貳仟伍佰元沒收之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陳瑄伶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，知悉個人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係供個人使用之工具，且任何人皆可輕易向各電信公司申請行動電話門號，如將自己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，極可能遭第三人供作財產犯罪之用，竟以縱有人以其行動電話門號作為從事財產犯罪之工具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，於民國112年12月6日17時7分、17時21分及17時某分許，在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遠傳電信公司）高雄高醫門市，申辦電話號碼0000000000、0000000000、0000000000號之預付卡(以下合稱「本案3門號」）後，旋於同日某時許，在高雄市三民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附近之「路易莎咖啡店」，以新臺幣（下同）2,500元之代價，同時出售含上開門號預付卡在內之遠傳電信公司、台灣大哥大電信公司預付卡共10張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、綽號「小喻」之成年人使用。嗣「小喻」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（無證據證明為3人以上）取得上述門號預付卡後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，分別於附表所示之時間、以附表所示之方式(即以本案3門號作為聯繫工具)，對吳魏麗美、郭怡君、周芬美、吳國輔(下稱吳魏麗美等4人)施行詐術，致其等均陷於錯誤，而各依指示交付如附表所示款項予詐欺集團成員。嗣因吳魏麗美等4人察覺有異，報警處理，經警循線追查，而揭悉上情。

二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陳瑄伶於偵查中坦承不諱（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第168頁），經核與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分別於警詢證述遭詐情節大致相符，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自白核與事實相符，應可採信。從而，本件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予依法論科。

三、論罪科刑

　㈠按刑法上之幫助犯，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，而以幫助之意思，對於正犯資以助力，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（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是以，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，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，即屬幫助犯，而非共同正犯。經查，被告提供其申辦之本案3門號予他人使用，使詐欺集團之成員，得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，對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為如附表所載之詐欺取財犯行，被告單純提供本案3門號予他人使用，且該3門號遭詐欺集團作為遂行詐欺犯行之工具，尚難逕與向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施以欺罔之詐術行為等視，而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，且亦無證據證明被告與詐騙集團有何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，是被告應係以幫助之意思，參與詐欺取財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，而對於他人遂行之詐欺取財犯行，資以助力。

　㈡核本件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。被告以同時提供本案3門號之一幫助行為，幫助詐欺集團詐得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之財產，係以一行為觸犯數幫助詐欺取財罪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，論以一幫助詐欺取財罪。又被告未實際參與詐欺犯行，僅對詐騙集團成員施以助力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，審酌被告整體犯罪情節，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至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、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），與本件業經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（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）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，而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，本院應併予審理，附此敘明。

　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在政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，理應對於國內現今詐騙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，竟仍輕率提供本案3門號供詐欺集團行騙財物，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，破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，更將造成檢警機關查緝犯罪之困難，所為實不可取；復考量被告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，僅係提供犯罪助力，非實際從事詐欺取財犯行之人，不法罪責內涵應屬較低，兼衡告訴人吳魏麗美等4人受有如附表所示之損害甚鉅、被告本件犯罪動機、手段、所生危害，及其自述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如主文所示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
四、被告因提供含本案3門號在內共10個預付卡門號，因而取得新臺幣2,500元之報酬，此經被告於警詢時供陳明確（高雄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第10頁），核屬其本件犯罪所得，且未據扣案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之，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　　

六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應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竹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李怡增、鄭博仁、陳旭華移送併辦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高雄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李承曄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瑋庭　　　　　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
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

亦同。

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表：

編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(民國)及方式  遭詐欺集團使用之電話號碼 面交時間(民國) 面交地點 面交金額(新臺幣) 證據資料 備註 1 吳魏麗美 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間某日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TRCOEX-客服」、「菁英大本營VIP1-2(群組)」、「陳智博」、「麗雅」、「逍遙幣所」）向吳魏麗美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APP投資獲利，並可加入「逍遙幣所」，以利兌換泰達幣進行投資云云，再以右列之電話號碼指示吳魏美麗，致吳魏麗美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 0000000000  112年12月21日15時23分許 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巷00號全家便利商店全家龜山文湖店內 10萬元 吳魏麗美提供之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存摺影本、LINE對話紀錄擷圖、投資APP操作頁面擷圖、泰達幣交易同意書翻攝照片、全家便利商店監視器影像截圖、通話記錄擷圖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坪頂派出所受（處）理案件證明單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左列2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、左列2門號之通聯紀錄、遠傳資料查詢結果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3年5月27日遠傳（發）字第11310514338號函及檢附之左列2門號之預付卡申請書暨被告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照片、健保卡正面照片。 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     113年1月5日15時17分許  50萬元      0000000000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0000000000，應予更正【見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4516號卷第13頁、第19頁】） 113年1月8日14時41分許  70萬元       113年1月9日12時0分許  30萬元   2 郭怡君 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11月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TRCOEX-王凱強」、「楊鈺蓉」、「陳鴻飛」、「楊正鴻」、「Bitcoin靜香」）向郭怡君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手機程式投資虛擬貨幣云云，再以右欄之電話號碼指示郭怡君，致郭怡君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 0000000000 112年12月11日12時30分許 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地下一樓門口外沙發區 60萬元 郭怡君提供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戶受信通信紀錄報表、左列2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。 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     112年12月21日11時0分許  94萬9,800元      0000000000（併辦意旨書誤載為0000000000，應予更正【見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0046號卷第23頁、第32頁】） 113年1月12日12時0分許  47萬3,250元   3 周芬美 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7月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陳智博」、「聚富(群組)」、「林雅雯」、「TRCOEX-客服經理林佳明」、「逍遙幣所」、「冰雅」）向周芬美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APP投資獲利，並可加入「逍遙幣所」，以利兌換比特幣進行投資云云，再以右列之電話號碼指示周芬美，致周芬美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 0000000000、0000000000 112年12月27日16時30分許 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7時10分） 彰化縣○○市○○路000號85度C彰化彰基店  39萬元 周芬美提出之對話紀錄、本案3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。 高雄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6021號     112年12月29日18時30分許 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9時30分）  3萬4,000元       113年1月2日17時30分許  20萬元       113年1月3日14時30分許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二路與旭光西路口旭光西路公園  20萬元       113年1月5日19時30分許  10萬元       113年1月6日13時30分許  15萬元       113年1月8日18時30分許  15萬元       113年1月9日14時30分許  10萬元       113年1月9日22時0分許 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22時30分）  8萬元       113年1月11日15時00分許 彰化縣○○市○○路00號與72號間巷子 16萬1,000元       113年1月18日17時30分許 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7時許）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二路與旭光西路口旭光西路公園  685萬5,345元(含3公斤又187.5公克黃金及現金25萬元)       113年1月19日19時0分許 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7時許）  93萬5,000元之黃金(共450公克)       113年1月24日19時40分許  208萬9,300元(含937克黃金及現金12萬元)       113年1月26日16時30分許  70萬2,900元之黃金(共337公克)       113年1月29日17時30分許 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8時40分）  35萬2,400元(含150公克黃金及現金4萬元)       113年1月31日17時30分許  78萬2,000元之黃金(共375公克)       113年2月1日16時0分許 （併案意旨書附表誤載為16時50分）  147萬2,000元      0000000000 113年2月2日15時許 彰化縣○○市○○路00巷00號與18號間巷子內之車棚 81萬6,000元   4 吳國輔 詐欺集團成員自112年10月起，以通訊軟體LINE（暱稱「陳欣怡」、「陳智博」、「飆紅天下(群組)」、「冰雅」、「小怡」、「逍遙幣所」、「TRCOEX-蔡超霖」）向吳國輔佯稱：可下載「TRCOEX」APP投資獲利，並可加入「逍遙幣所」，以利兌換比特幣進行投資云云，再以右列之電話號碼指示吳國輔，致吳國輔陷於錯誤，而於右列時間、地點交付右列款項予詐欺集團取款車手。 0000000000 112年12月27日19時30分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景禮門市) 5萬432元 吳國輔提出之報案資料、與詐欺集團對話紀錄、手機通話紀錄截圖、星巴克監視器影像截圖、左列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。  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8485號     113年1月8日13時0分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號(星巴克) 37萬8,720元       113年1月9日14時30分許  14萬1,300元       113年1月15日15時30分許  50萬元       113年1月16日15時30分許  60萬元       113年1月17日14時0分許  10萬元       113年1月30日18時0分許  32萬7,888元   











